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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袋上有异物

消费者索赔1000元

前段时间， 消费者李某花

了 20 元通过外卖平台购买了

王某家的餐食， 但是在收到外

卖后， 李某却意外地在王某家

的外卖中发现包装袋上有异

物， 遂请求王某赔偿。

李某认为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其

可以获得 1000 元的赔偿，但是

作为商家的王某认为， 就算属

于商家失误， 也未造成消费者

有严重的损害结果， 最多根据

“一赔十”按照买家实际支付的

金额，商家愿意赔付 200 元。据

此， 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赔偿

金额，遂发生纠纷。

从“背靠背”到

“面对面”推进调解

事实查清后， 调解员首先

采取“背对背” 的方式启动纠

纷介入程序。

李某表示， 根据《食品安

全法》 的规定， 其吃到了包装

袋上带有异物的食物， 属于商

家的过错， 按照规定可以获得

十倍的赔偿， 不足 1000 元的

按 1000 元进行赔偿。 对此，

调解员根据《食品安全法》 对

李某进行了释法说理。 调解员

指出， 李某不能提供足够的证

据来证明混入的异物是经营者

故意为之， 以及无法证明涉案

菜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亦

没有损害后果的发生。 如果李

某能够举证证明商家的故意，

商家需要按照规定赔偿李某

1000 元。 李某认为调解员的

解释合理， 同时会重新考虑赔

偿金额。

接待完李某后， 调解员又

与商家王某进行沟通。 王某认

为李某的赔偿要求过高， 同时

表示自家的餐食制作过程中不

可能产生包装袋上有异物的情

况， 坚持按照“一赔十” 的标

准赔偿李某 200 元的金额。

在看到双方都对法律规定

和案件事实有了一定认识之

后， 调解员邀请双方至街道调

解室面对面商议， 期望达成合

意。

调解员重新表达了消费矛

盾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和双方的

权利义务， 使双方对消费关系

都有了认知， 同时调解员也希

望双方都能各退一步， 站在对

方的角度考虑实际情况。 在调

解阶段强硬要求商家按照最高

标准进行赔偿的可能性不大，

协商时应体现诚信友善的价值

观， 达到适当惩戒教育的目

的。 对此， 双方表示理解并自

愿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最终， 在调解员主持下，

双方达成协议： 一、 商家王某

同意一次性补偿买家李某 300

元； 二、 买家李某拿到补偿款

后不再以此事主张任何权益；

三、 双方无其他争议。

至此一场消费纠纷就地化

解， 双方当事人对结果均表示

满意。

【点评】

通过外卖点餐已成为现代

人主要的就餐方式， 然而部分

商家在食品加工时不注重食品

卫生， 或因外卖配送中可能经

过多次转手， 很大程度上增加

了食品安全隐患。 一旦吃到异

物， 消费者应当注意保存好发

现异物过程的相关证据， 如录

制发现异物过程的视频、 对有

异物的食品拍照、 有条件的情

况下保存证据原物。 在通过协

商未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还

可保留与商家的聊天记录、 投

诉记录等予以佐证。

此外， 如有证据证明外卖

原包装在配送过程中破损， 外

卖员自行更换餐盒或者包装导

致食品出现异物， 消费者也可

据此向外卖员所在公司追责。

在外卖食品中吃到异物后

向商家索赔是法律赋予消费者

的合法权利， 但不意味着这项

权利可以被滥用，在调解阶段，

调解员应结合“法、理、情”，以

客观视角合理维权消费者权益

并力争双方诉求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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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滑坡

高管被通知待岗

李女士是金羽公司 （化

名 ） 的 CFO （首席财务官 ），

休完产假准备回到公司上班之

际， 没想到却收到了公司发送

的待岗通知。 为了维护自己的

权益， 李女士就工资差额、 奖

金提起了仲裁。 对仲裁结果不

满意的李女士， 起诉到了上海

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

庭， 想讨个公道。

庭审中， 在征询双方调解

意见时， 金羽公司表示不存在

李女士所说的高额工资和奖

金， 但同意和李女士解除合

同， 并补偿 20 万元。 李女士

则坚持认为， 包含工资、 奖金

及解除合同的赔偿金等， 公司

应该支付给自己的金额是 40

万元。

到了案件举证阶段， 李女

士突然拿出与公司董事长的谈

话录音及第三方公司支付李女

士工资的凭证， 证明自己的工

资标准和奖金依据。 金羽公司

代理人则故作镇定， 提出要进

行“声纹鉴定” 以查明录音的

真实性。

到底谁在说谎？ 为确认李

女士手中是否有其他证据， 闵

行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

程炜拨通了李女士的电话。 李

女士几番回忆， 提供了金羽公

司和第三方公司过往的打款记

录。 于是法院立即将这个关键

证据通过电子方式送达至金羽

公司处， 并联系了公司代理

人。

“李女士休产假期间， 公

司业务滑坡， 业务量骤减面临

转型， 于是便对她做出了待岗

的安排。 既然都交底了， 我们

也拿出诚意来， 我们愿意撤回

鉴定申请， 并愿意支付 30 万

元补偿款， 达成与李女士的调

解。” 面对眼前的重磅证据，

公司代理人也没了庭上的底

气， 并主动提出和解。

面对金羽公司的和解方

案， 李女士也表示同意。

一揽子调解方案

实现真正案结事了

本以为该案就此能达成调

解， 但法院发现原来在第一次

仲裁期间， 金羽公司就解除了

与李女士的劳动关系， 而李女

士已经就该解除行为提起了新

的仲裁。 这意味着， 双方的调

解方案仍不一致， 而且还将面

临后续的拉锯式仲裁诉讼。

由于夹杂着劳动合同的解

除等问题， 需尽快进行第二次

证据交换。 法官列出了需要一

揽子解决的问题清单， 并留意

了每一个细节。 庭前法院询问

李女士是否领取过生育津贴，

李女士回复称， 自己主观上认

为没有公司的配合是无法领取

生育津贴的， 因此也一直没去

申领。 法院告知， 员工可以直

接通过 APP 线上申请办理。

得知自己的生育津贴有了保

障， 李女士紧锁的眉头终于舒

展开来， 调解的态度也明显缓

和下来。

在一次次的释明以及庭前

庭后一次次的反复电联沟通

后， 双方终于就所有纠纷达成

了一致， 调解金额也固定在了

35 万元。 目前， 金羽公司已

经向李女士支付完毕款项， 李

女士也配合公司完成了各项工

作交接。

【点评】

劳动争议纠纷中， 同一当

事人多次仲裁、 诉讼的案件不

在少数， 在处理案件时随时可

能产生新的矛盾， 本案即是典

型。 在法院看来， 法治是最好

的营商环境， 在保障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同时， 也要助力企业

发展， 即便劳资双方产生了冲

突与隔阂， 通过向当事人释法

理、 谈情理、 讲道理， 注重实

质性化解矛盾纠纷， 也可以高

效便利地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定分止争，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

系。

女高管休完产假被通知待岗，怎么赔？
释法理、谈情理、讲道理，法院实质性化解劳动争议

□通讯员 陈淋清 程炜

记者 章炜

作为单位高管的李女

士休完产假回公司却收到

了待岗通知， 历经劳动仲

裁后起诉维权， 一年多未

能上班， 由此身体罹患抑

郁， 案件陷入僵局， 高管

和公司均为其所累。 法院

能处理好这起纠纷吗？ 近

期，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

院梅陇人民法庭通过细致

审查、 耐心纠问、 倾心聆

听， 成功化解了这一起拉

锯式的劳动争议。

外卖包装袋有异物 顾客索赔千元
徐家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结合“法、理、情”化解纠纷

□记者 季张颖

在外卖平台上花了

20 元点了外卖， 却在就

餐过程中发现包装袋有异

物， 消费者就赔偿问题与

商家起了纠纷。 近日， 徐

汇区徐家汇街道人民调解

委员会受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调解员结合“法、

理、 情”， 以客观、 公正

视角合理维权消费者权益

并力争双方诉求的平衡，

最终成功化解了此案。


